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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兆元投資國家發展方案

三大策略主軸

 擴增公共建設案源  協助降低投資營運成本  增加多元金融商品標的

一、創新促參推進機制
 創新促參提案方式

 運作院級促參機制

二、優化投入公建投融資條件
 鼓勵保險業投資公建型PE

 優化公建策略性產業投融資條件

三、增加公建相關金融商品
 推動基金架構REIT

 擴大發行政府永續債券

 推動公共建設證券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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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(一)創新促參推進機制(1/3)

 成立院級促參機制，架構公私協力平台
 建立院層級促參推進專案會議，下設促參工作小組及法規調適小組，由擴增促參案源、促進政府及民間雙

向提案，以及相關法規鬆綁等面向，增加民間資金投入公共建設的意願及規模。

行政幕僚：國發會、財政部
促參專案辦公室

召集人：行政院秘書長、國發會主委、財政部部長

行政院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進專案會議

促參工作小組 法規調適小組

輔導團隊：
促參專案辦公室(推動促參事宜)
資本市場服務團(推動永續發展債券及公共建設證券化)



4

一、(一)創新促參推進機制(2/3)

 創新政府促參提案方式，鼓勵民間主動提案

民
間
提
案

民間參與公共
建設

促
參

計畫提報行政院
公
務
預
算

主管部會

中長程個案
計畫

行
政
院

促
參
提
案
平
臺

院
層
級

計畫
主審
機關

政
府
提
案

促
參
不
可
行

促
參
可
行

每季定期提

送提案平臺

•金管會督請金融總會協調壽險、銀行、投信投顧、證券商等公會，定期蒐集(至少每季)業者參與公建之提案建議

•鼓勵民間業者直接至平台提案，如壽險業、國內外infra fund及PE，公建相關企業或顧問單位等

優先提案：具長期固定收益，利於民間投資 (促參法第3條、廣義民參法令**)

• 具穩定報酬之公共建設：如焚化廠、海水淡化廠。

• 國家當前重大政策及策略性產業：五大信賴產業；綠能、數位等產業。

• 保險業依保險法辦理之公共投資：交通、公用事業、環保等設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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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參專案辦公室

(1)逐案分析評估

辦理促參方式

(2)工程、法律、

財務實質審查

(3)選出建議案件

原則每季召開會議 原則每季召開會議

促參專案會議
促
參
提
案
平
台

政府

民間

中央部會
(含國營事業)

提案建議

提
案

提案蒐集

1.按季彙整案件

2.初步篩選案件

3.研擬分析報告

彙整篩選及分析

促參工作小組

召開工作會議審查

議決適合提報專案會議
之案件

• 促參方式的妥適性

• 符合民間投資需求

召開院級會議討論

決議促參合宜之案件

• 決議以促參方式辦理之案
件(針對工作小組所提報
告案)

• 促參工作小組協調未成案
件之核定

• 裁示跨部會業務分工、合
作，以及政策推動方向

促參專案辦公室

案件管考追蹤

管考專案會議決議
事項辦理情形

視情況個案輔導中
央部會辦理促參相
關程序**

單一窗口提供諮
詢，協助釐清疑慮

公開商機案源，以
利潛在投資者評估

一、(一)創新促參推進機制(3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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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(二)創新促參推進機制_辦理情形(1/2)

行政院113年12月26日核定「兆元投資國家方案」，國發會114年1月
6日函知各部會中央部會所提之新興計畫（含公共建設計畫及社會發展
計畫）於計畫研擬階段，應按季將案件提送促參提案平台審議，本部並
於同年月8日函知促參提案原則：

1. 優先提案：

 符合公共利益具長期固定收益，有利民間投資、重要社會公益政策之公共建設

 行政院推動之重大政策以及國家重要策略性產業

 依「保險業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」第3條所稱配合政策辦理之

公共投資項目

2. 免予提案：

 計畫推動有急迫性且營運後無穩定報酬之建設，如新設國道、公路、省道等。

 無法由民間參與之機敏性公共建設。
 其他提經本平台討論通過免予提案之公共建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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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(二)創新促參推進機制_辦理情形(2/2)

近期各部會陸續依促參提案平台原則申請政府提案，及函報行政
院核定中長程個案計畫，經114年2月21日行政院秘書長召開研
商公共建設計畫審議程序會議，結論重點摘述如下：

1. 考量社發計畫與公建計畫屬性有別，社發計畫之促參提案原
則採正面表列方式

2. 公建計畫除符合財政部114年1月8日函所列「免予提案原則」
(負面表列)之項目外，其餘均應於計畫研擬階段提送促參提
案平台審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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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(一)滾動修正促參提案原則(1/3)

具穩定報酬，有利民間投資、重要社會公益政策之公共建設
如社會住宅、長照機構、複合式辦公廳舍(商場及辦公)、區位較佳之大學宿舍

行政院推動之重大政策
如5+2產業創新計畫、五大信賴產業、六大核心戰略產業，以及國家重要策略
性產業，例如綠能建設

「保險業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」
配合政策辦理之公共投資項目
如公用事業設施、環境保護設施、公眾福利設施等

提
案
原
則

社發計畫 正面表列方式，符合下列提案原則者始須提案，其餘原則
免提送本提案平台：

免予提案計畫例如：
出國交流計畫、補助型計畫、機關採購執行公務之機器設備、計畫未具穩定報酬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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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(一)滾動修正促參提案原則(2/3)

社發計畫 免提案計畫，如補助計畫、出國交流等，示例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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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(一)滾動修正促參提案原則(3/3)

計畫推動有急迫性且營運後無穩定報酬之建設
如新設國道、公路、省道等

無法由民間參與之機敏性公共建設
如國家機密、軍事機密、國防秘密、公務秘密、資通安全等

其他經促參工作小組討論審議通過免予提案之公共建設

符合公共利益但不具長期(10年以上)固定收益之公共建設

計畫內容以團體、人民為主要補助對象

計畫內容以勞務、財務之採購為主要標的

公營設施之整建、擴充型計畫，且計畫完成後仍續由公營者
如公立醫院之設施擴充計畫等

免
予
提
案

公建計畫
負面表列方式，除有下列列示之計畫得免予提案，其餘原
則應提送本提案平台：



二、(二)新興計畫審議程序_落實促參提案機制

各部會自行評估檢視免
予提案之中長程個案計
畫，於陳報行政院時併
附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
新興計畫免送促參提案
平台自評檢核表」。

審議結果促參
可行：專案辦
公室持續追蹤
辦理情形

業務主管部會研擬新興計畫

「應予提案」計畫
送促參提案平台審議

審議結果促
參部分可行
或促參不可
行：計畫提
報行政院

「免予提案」計畫
提報行政院

行政院交議國發會

審議結果函復行政院

行政院請部會依
會審意見修正/核定

併附佐證資料(如會
議資料)陳報行政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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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(三)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新興計畫免送促參提案平台自評檢核表(1/2)

檢視項目
內 容 重 點

(內容是否依下列原則撰擬)

主辦機關 主管機關
備註

是 否 是 否

一、本計畫屬「社會發展計畫」（請檢視填寫下列事項）

1、應予提案原則評估(各項
目皆自評為否，始免予提案)

(1)符合公共利益具長期固定收益，有利民間投
資、重要社會公益政策之公共建設(例如社會
住宅、長照機構、複合式辦公廳舍(商場及辦
公)、區位較佳之大學宿舍)。

(請說明
計畫現
金流量
及內部
報酬率)

(2)行政院推動之重大政策，(例如5+2產業創新
計畫、五大信賴產業、六大核心戰略產業)，
以及國家重要策略性產業，(例如綠能建設)

(3)依「保險業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
業投資管理辦法」第3條所稱配合政策辦理之
公共投資項目(例如公用事業設施、環境保護
設施、公眾福利設施等)。

2、評估結論 經自評免提促參提案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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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(三)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新興計畫免送促參提案平台自評檢核表(2/2)

檢視項目
內 容 重 點

(內容是否依下列原則撰擬)

主辦機關 主管機關 備
註是 否 是 否

二、本計畫屬「公共建設計畫」（請檢視填寫下列事項）

1、免予提案原則評估(符
合其中一項，即免予提案)

(1)計畫推動有急迫性且營運後無穩定報酬之建設，
如新設國道、公路、省道等。

(2)符合公共利益但不具長期(10年以上)固定收益之
公共建設。

(3)計畫內容以團體、人民為主要補助對象。

(4)計畫內容以勞務、財務之採購為主要標的。

(5)公營設施之整建、擴充型計畫，且計畫完成後仍
續由公營者(例如公立醫院之設施擴充計畫)。

(6)無法由民間參與之機敏性公共建設，如國家機密、
軍事機密、國防秘密、公務秘密、資通安全等。

2、評估結論 經自評免提促參提案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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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過渡期間處理作法(114/6/30前)_雙軌併行(1/2)

考量促參專案辦公室尚未成立及新興計畫提報115年預算作業之
急迫性，114年6月底前採行過渡期機制如下：

• 國發會依編審要點會同財政部、本院主計總處等相關

機關審議，財政部應於會審時就促參可行性提出意見

部會已完成研擬並報

院之中長程個案計畫

• 部會依促參提案原則，除符合免予提案項目，其餘逕

送促參提案平台審查機制檢視促參可行性，如經審議

屬不具促參可行性者，始得循序依編審要點報院審議

部會研擬中之

中長程個案計畫



部會研擬中之
中長程個案計畫

部會已完成研擬並報院
之中長程個案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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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過渡期間處理作法(114/6/30前)_雙軌併行(2/2)

「應予提案」
計畫送促參
提案平台審議

創新促參提案機制

「免予提案」
計畫

提報行政院

計畫提報行政院

行政院交議國發會

國發會會審
財政部提促參意見

審議結果函復行政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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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精進作為

 依本次會議研商結論，修改社發計畫提案原則及公
建計畫免予提案原則之後，併自評檢核表函發各部
會知悉。

 本部將依各部會所送計畫類型，逐步更新新興計畫
免予提案態樣周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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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提請討論事項

1. 社會發展計畫提案原則
1) 具穩定報酬，有利民間投資、重要社會公益政策之公共建設(例如社會住宅、長照機構、複合式辦公廳

舍(商場及辦公)、區位較佳之大學宿舍)
2) 行政院推動之重大政策(例如5+2產業創新計畫、五大信賴產業、六大核心戰略產業)，以及國家重要

策略性產業(例如綠能建設)
3) 「保險業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」配合政策辦理之公共投資項目(例如公用事

業設施、環境保護設施、公眾福利設施等)

2. 公共建設計畫免予提案原則
1) 計畫推動有急迫性且營運後無穩定報酬之建設，如新設國道、公路、省道等
2) 無法由民間參與之機敏性公共建設，如國家機密、軍事機密、國防秘密、公務秘密、資通安全等
3) 符合公共利益但不具長期(10年以上)固定收益之公共建設
4) 計畫內容以團體、人民為主要補助對象
5) 計畫內容以勞務、財務之採購為主要標的
6) 公營設施之整建、擴充型計畫，且計畫完成後仍續由公營者，如公立醫院之設施擴充計畫等
7) 其他經促參工作小組討論審議通過免予提案之公共建設

3.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新興計畫免送促參提案平台自評檢核表



報告完畢
敬請指教


